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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根据国务院第 682号令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

规定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征求

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；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中也提

出了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；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中要求，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说明。在项目中引入公众参与，可以让公众更了解项目，了解

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、看法和要求，从而使项目的规划更趋完善，

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。

2024年 3月 27日，建设单位在湖南省环保管家公共服务平台进行

项目第一次信息公示；2024年 4月 3日，建设单位在湖南省环保管家

公共服务平台进行项目第二次信息公示，同时建设单位分别在常德市

金剀稀有金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大门、常德市电镀中心表面处理

产业园大门、常德市经开区樟木桥街道办事处苏家渡社区事务公开栏

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现场张贴公示；建设单位于 2024年

3月 28日、2024年 3 月 30日在环球时报上进行两次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报纸公示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示内容及日期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委托日期为 2024年 3月 19日，建设单位在湖

南省环保管家公共服务平台中进行了公众参与第一次网络公示，公示

时间为 2024年 3月 27日，公示内容包括：

（1）建设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；

（2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

（3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



（4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5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上述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

号）中“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

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

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项目信息”规定的时限及内容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本次网络公示网站为湖南省环保管家公共服务平台，公示时间为

2024年 3月 27日，公示链接为 https://www.hnhbgj.com/eia/gongshi/7080

.html，公示载体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

第 4号）中“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

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项目信息”的要求，

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。



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本次环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，未收到群众反馈项目

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建设单位于 2024年 4月 3日在湖南省环保管家公共服务平台进行



了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24年 4月 3日至 2024年 4

月 10日；于 2024年 3月 28日、2024年 3月 30日在环球时报进行了

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：

（1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

书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2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

（3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4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5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上述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

号）中“第十条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”

规定的时限要求；符合“第十一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

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”

的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本次网络公示网站为湖南省环保管家公共服务平台，公示时间为

2024年 4月 3日，公示链接为 https://www.hnhbgj.com/eia/gongshi/7080

.html，公示载体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

第 4号）中“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

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项目信息”的要求，

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。



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

3.2.2 报纸

本次报纸公示载体为环球时报，公示时间为 2024年 3 月 28日、

2024年 4月 3日，公示载体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“第十一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

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”

的要求。







图 3 第一次报纸公示







图 4 第二次报纸公示

3.2.3 张贴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）中

第十一条中“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

方式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”的要求。

建设单位于 2024年 3月 27日~2024年 4月 10日在常德市金剀稀

有金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大门、常德市电镀中心表面处理产业园

大门、常德市经开区樟木桥街道办事处苏家渡社区事务公开栏进行征

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告，张贴区域选取及期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

众参与办法》中第十一条“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

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”要求。

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见下图。



图 5 常德市金剀稀有金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大门



图 6 常德市电镀中心表面处理产业园大门





图 7 常德市经开区樟木桥街道办事处苏家渡社区事务公开栏

3.2.4 其他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仅采取了网络、报纸、张贴公示方式，无

其他公示方式。



3.3 查阅情况

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置于常德市金剀稀有金属科技有限责任

公司厂内（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林路常德电镀中心表面处理产业园

E2栋东北边二楼），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未有公众查阅项目环评

报告征求意见稿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其他群众反馈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

见和建议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4.1 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情况

无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。

4.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现场勘察期间，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代表现场参与，同

时了解项目相关情况。无其他方式的公众参与。

4.3 宣传科普情况

无宣传科普情况。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本项目经过网络进行了项目信息公示，通过报纸的形式进行了项

目征求意见稿公示，以上公示过程中均未接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项

目建设的反对意见。




